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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编制任务来源于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质量标准体系建设项目之乳制品智慧实验室标准体系规划及《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同意<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等8项地方标准项目立项的通知》。
（二）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2、 制定标准的意义和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精神，推动乳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乳制品实验室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深入研究乳制品智慧实验室的内涵与定义，搭建乳制品智慧实验室标准体系、开展系列标准研制，填补行业空白，建立乳制品智慧实验室设计、建设、验收、管理、维护等标准，规范和指导乳制品智慧实验室建设、运行，促进乳制品检测行业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整体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推动应用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数智技术取代人工传统作业，全过程透明可追溯，提供更加精准、可靠的实验数据，为企业运营、质量提升、监管监测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向消费者传达质量信任。提高内蒙古乃至我国乳制品品质竞争力，带动传统领域数智化转型创新的突破性发展。
《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是《乳制品智慧实验室系列标准》中的一个标准，该标准旨在确立乳制品智慧实验室的选址原则、建筑设计、平面布局、装饰装修、能源供应、环境控制、实验家具、自动化功能、数字化功能等设计参考架构。用于指导乳制品智慧实验室的设计、新建、改造。不仅可以为乳制品实验室提供科学、系统、可操作的指导，还可以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监管依据，对促进乳制品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标准起草过程
根据任务来源要求，起草单位于2025年4月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组织标准起草工作。
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同时，广泛征求标准方面的专家 对《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草案进行讨论审核，希望通过最终评审会议按规定程序批准、发布。
（一）立项阶段
[bookmark: _Hlk221804405][bookmark: _Hlk221805520] 2025年8月，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等11个项目地方标准立项的通知》要求，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确定将乳制品智慧实验室标准体系中提出的《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等8个项目纳入2025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后因内容涉及2025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年版）》第28条“不得制定通用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地方标准”，请示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建议改为团体标准，故改为团体标准开展后续工作。2026年2月获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批准立项。
（二）起草阶段
[bookmark: _Hlk221804435]起草小组收集和查阅了大量标准和科学数据，进行了调查并全面分析、研究归纳。在综合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起草小组严格遵循GB/T 1.1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了《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标准。标准起草组组织相关行业的7名专家召开地方标准研讨会专家组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围绕乳制品智慧实验室设计参考架构等方面对标准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标准起草组结合专家意见修改完成《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征求意见稿）挂网征求意见。
（三）征求意见阶段 

四、制定本标准的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依据
指导思想：本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旨在为乳制品行业实验室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科学、统一、前瞻的设计蓝图和建设指引。其核心思想如下：
1.以国家战略与法规为基石
——贯彻国家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国家战略，将发展智慧实验室作为推动乳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民营养健康的重要举措。
——严守安全底线：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将保障乳制品质量安全作为智慧实验室建设的首要目标和根本前提。
2.以服务产业与区域发展为导向
——契合产业实际：紧密结合本自治区乳制品产业的发展现状、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实际需求，确保标准内容科学实用、落地性强，能切实为解决本地企业实验室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提供指引。
——引导转型升级：通过本标准引导和推动本地乳制品企业的实验室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整体产业的技术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助力“地方制造”向“地方智造”跨越。
编制原则：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经济性、适用性、协调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方面争求专家意见，参照国内相关标准，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给出的规则起草。同时参照了部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
五、主要条款内容的解释说明
本标准规范了智慧实验室、乳制品智慧实验室等相关术语定义，规定了乳制品智慧实验室基础设施层的选址原则、建筑设计、平面布局、装饰装修、能源供应、环境控制、实验家具的设计要求，智能运行层的自动化功能、数字化功能、数据管理要求，运营操作层的管理要求。适用于乳制品智慧实验室设计、新建、改造。
1.选址要求：从服务方便性、资源充足性、避免干扰、环境保护、未来发展需求几个维度，针对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2.建筑设计：从空间高度、平面尺寸、通道、电梯、智慧管理中心几个维度，针对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3.平面布局：从功能实现、集约空间、科学分区、流程高效、安全健康、低碳环保几个维度，针对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4.装修装饰：从地面、隔墙及墙面、顶棚、门几个维度，针对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5.能源供应：对水、电、气、网等能源的柔性化供应方面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6.环境控制：对空调系统、通排风和净化系统、照明系统等环境设施可以实现智能感应及调控功能方面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7.实验家具：从材质及结构、柔性组合功能、功能集成功能、人机协同功能、环境保障功能几个维度，针对智慧实验室特有设计要求进行明确要求。
8、自动化功能：应具备实验流程自动化功能，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技术实现全部或局部实验流程的自动化。
9、数字化功能：应具备实验管理数字化功能，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实验室资源及体系运行的线上管理。
10、数据管理要求：应对实验室运行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规范管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建议本标准的要求内容为推荐性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目前无相关标准，因此不存在代替或废止现行标准问题。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乳制品智慧实验室 设计参考架构》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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